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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文件

雅医保中心综〔2022〕5号

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
关于进一步做好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

经办服务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事务中心、各定点医疗机构：

根据《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印发〈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

诊特殊疾病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雅医保办﹝2021﹞41号）、《雅安

市医疗保障局关于将重度骨质疏松等疾病纳入门诊特殊疾病管理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雅医保办〔2022〕62）规定，为进一步做好基

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经办服务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经办管理

（一）认定管理

参保人员患有门诊特殊疾病相应病种并符合基本医疗保险门

诊特殊疾病认定标准（见附件1，以下简称：认定标准），可在基

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认定机构（见附件2，以下简称：认定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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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）申请办理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待遇认定。

1.认定机构

已委托为认定机构的继续执行，新委托开展基本医疗保险门

诊特殊疾病待遇认定的定点医疗机构由医保经办机构对结算所属

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特殊疾病认定资质进行核实，对符合条件的定

点医疗机构可委托为我市认定机构。其中，精神疾病、器官移植

术后抗排斥治疗、湿性年龄相关性黄斑变性、多发性硬化、肝豆

状核变性、普拉德－威利综合征和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等病种

的认定机构由市医疗保障经办机构确定。

2.认定机构条件

(1)市内二级甲等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；

(2)具有主治医师及以上职称且执业范围可进行该病种诊治

的医师；

(3)具备向医保经办机构实时上传门诊特殊疾病病种待遇认

定结果的信息系统；

(4)具备与相应门诊特殊疾病待遇认定有关的其他条件。

3.参保人员进行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待遇认定申请需

提供资料

(1)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；

(2)《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待遇认定申请表》（附

件4）;

(3)参保人员进行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待遇认定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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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提供的资料，应为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出具的病历资料。

4.认定流程

参保人员向认定机构提出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待遇认

定申请，认定机构受理审核参保人员的申请资料，为符合条件的

参保人员办理待遇认定，实行现场办结。门诊特殊疾病实行先申

请认定后再享受待遇，参保人员申请门诊特殊疾病病种不得超过5

种。

（二）治疗管理

1.治疗机构

医保经办机构对结算所属定点医疗机构门诊特殊疾病治疗资

质进行核实，对符合条件的定点医疗机构可确定为我市门诊特殊

疾病治疗机构（附件3，以下简称：治疗机构）并进行治疗权限开

通。其中，精神疾病、器官移植术后抗排斥治疗、湿性年龄相关

性黄斑变性、多发性硬化、肝豆状核变性、普拉德－威利综合征

和原发性生长激素缺乏症等病种的治疗机构由市医疗保障经办机

构确定。市外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均为我市治疗机构。

2.治疗机构条件

(1)配备有治疗相应门诊特殊疾病病种的专业医疗技术人员；

(2）有治疗门诊特殊疾病的相应仪器设备和药品；

(3)具备能够满足门诊特殊疾病费用结算需要的信息系统，并

可向医保经办机构实时上传门诊特殊疾病治疗相关信息；

(4)其他治疗门诊特殊疾病应具备的基本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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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就医管理

(1)参保人员可申请两家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机构；

(2)已认定门诊特殊疾病的参保人员如需变更、增加治疗机

构，市内参保险种变更时需在填写《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

殊疾病治疗机构申请表》（附件5）后进行治疗机构增加、变更。

4.就医结算

（1）市内治疗机构就医结算。

参保人员应持本人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在其备案的治

疗机构就医，发生的符合门诊特殊疾病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，属

于参保人员个人负担的部分，由参保人员个人与治疗机构结算；

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，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与治疗

机构结算，具体结算办法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（2）市外治疗机构就医结算。

参保人员在异地联网直接结算医疗机构应持本人医保电子凭

证或社会保障卡在其备案的治疗机构就医，发生的符合门诊特殊

疾病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，属于参保人员个人负担的部分，由参

保人员个人与治疗机构结算；应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部分，

由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与治疗机构结算。

参保人员在异地非联网即时结算治疗机构且为其所选治疗机

构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由个人垫付，原则上应于每年12月10日前

持以下资料到参保地医疗保障经办机构或其指定、委托的经办点

申请待遇支付，个人账户已支付部分不再纳入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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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社会保障卡原件及复印件；

②门诊发票；

③处方；

④费用清单；

⑤《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医疗费用申报表》（附

件6）。

（3）外诊、外检、外购。

参保人员在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期间，因治疗机构条件限制需

到其他定点医疗机构购药、检查、治疗的，须由其定点最高级别

治疗机构的经治医师出具门诊《特殊疾病外诊外检外购申报表》

（附件7），并经治疗机构医疗保障管理部门盖章确认后按规定进

行待遇支付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应及时将确定的认定机构和治

疗机构报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统一公布。各县（区）医疗保障经

办机构每季度须对属地认定机构的认定资料进行至少一次抽查，

并做好抽查记录，对认定结论不符合门诊特殊疾病认定条件的，

应当予以撤销，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

附件1.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认定标准

2.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认定机构

3.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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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认定申请表

5.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治疗机构申请表

6.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医疗费用申报表

7.雅安市基本医疗保险门诊特殊疾病外诊外检外购申

报表

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

2022年11月14日

雅安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综合科 2022年 11月 14日印发


